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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３８６９—２００８《用电安全导则》。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３８６９—２００８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范围删除了用电安全的管理要求，调整了标准适用范围；

———删除规范性引用文件，将资料性引用文件列入参考文献；

———术语和定义中，修改了电击（见２．３，２００８年版的３．３）、直接接触（见２．４，２００８年版的３．４）、间接

接触（见２．５，２００８年版的３．５）、保护接地（见２．６，２００８年版的３．６），新增０类设备（见２．７）；

———修改用电产品设计要求（见第３章，２００８年版第４章、５．４）；

———修改用电产品的使用（见５．２．１，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５、５．６）；

———删除２００８年版标准中对等电位联结、工作中性线、灯座、通信线路与电力线路的要求（见２００８年

版的６．１０、６．１２、６．１７、６．１８）；

———新增用电产品重新使用前对检修和安全性能测试的要求（见第６章）；

———新增特殊环境条件的一般原则（见第７章）；

———删除对用电产品的管理要求（见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１０章）。

本标准由全国电气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５）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机械工业北京电工技术经济研究所、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

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北京ＡＢＢ低压电器有限公司、德力西电气有限

公司、昆山盛强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马红、王林、王义、陆勤、王农、许利战、计自强。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３８６９—１９９２、ＧＢ／Ｔ１３８６９—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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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是安全用电的基础性和指导性标准。本标准规定了电气设备在设计、制造、安装、使用和维

修等阶段的用电安全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其目的是规范安全用电的行为并为人身及财产提供安全保

障。各类电气设备、电气装置及用电场所的安全要求和措施，应依据本标准作出具体规定。

本标准针对在用电过程中常见的电气事故的特征及原因，在相关条文中对用电安全要求作了相应

规定，从而防止或减少电击伤亡、电气火灾、电气设备和电气装置损坏等事故的发生。

鉴于各个行业的用电特征不尽相同，本标准的部分条文针对电气产品的正常使用和管理提出了原

则性的安全要求，在实际操作中，应依据这些要求并结合相关行业的用电安全规程（或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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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电 安 全 导 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气设备在设计、制造、安装、使用和维修等全生命周期各阶段实现用电安全的基本

要求、在特殊场所和环境条件下用电安全的一般原则及对人员的具体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电压交流１０００Ｖ及以下、直流１５００Ｖ及以下的各类电气设备和电气装置。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２．１　

电气设备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犪犾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按功能和结构适用于电能应用的产品或部件。包括发电、输电、配电、贮存、测量、控制、调节、转换、

监督、保护和消费电能的产品，还包括通信技术领域中的及由它们组合成的电气设备、电气装置和电气

器具。

２．２　

电气装置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犪犾犻狀狊狋犪犾犾犪狋犻狅狀

为实现特定目的且具有互相协调特性的电气设备的组合。

［ＩＥＣ６００５０８２６：２００４，定义８２６１００１］

２．３　

电击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狊犺狅犮犽

电流通过人体或动物躯体而引起的生理效应。

［ＧＢ／Ｔ４７７６—２０１７，定义２．１．３］

２．４　

直接接触　犱犻狉犲犮狋犮狅狀狋犪犮狋

人或动物与带电部分的电接触。

［ＧＢ／Ｔ４７７６—２０１７，定义２．１．１６］

２．５　

间接接触　犻狀犱犻狉犲犮狋犮狅狀狋犪犮狋

人或动物与故障情况下带电的外露可导电部分的电接触。

［ＧＢ／Ｔ４７７６—２０１７，定义２．１．１７］

２．６　

保护接地　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犲犪狉狋犺犻狀犵

为了电气安全，将系统、装置或设备的一点或多点接地。

［ＧＢ／Ｔ４７７６—２０１７，定义２．３．２．３］

２．７　

０类设备　犮犾犪狊狊０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依靠基本绝缘进行防电击保护，即在易接近的导电部分（如果有的话）和设备固定布线中的保护导

体之间没有连接措施，在基本绝缘损坏的情况下便依赖于周围环境进行防护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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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４７７６—２０１７，定义２．３．３．１］

２．８　

Ⅰ类设备　犮犾犪狊狊Ⅰ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不仅依靠基本绝缘进行电击保护，而且还包括一个附加的安全措施，即把易电击的导电部分连接到

设备固定布线中的保护（接地）导体上，使易触及导电部分在基本绝缘失效时，也不会成为带电部分的

设备。

［ＧＢ／Ｔ４７７６—２０１７，定义２．３．３．２］

３　用电产品的设计

３．１　本质安全要求

在下述情况下，用电产品对人身、财产和牲畜不产生伤害，包括但不限于：

———在预期使用条件下；

———在合理可预见的误使用下。

３．２　安全防护措施

对于本质安全不能满足的情况，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实现用电安全，采取防护的情况包括但不

限于：

———直接或间接与人员接触且会发生危险的区域；

———残余风险区域；

———风险评估后应进行安全防护的区域。

３．３　使用信息

在铭牌、警示、安全标志、说明书等提供用电产品的使用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生产信息；

———预期使用条件；

———安全安装、使用、维修等生命周期的各阶段信息；

———警示残余风险或潜在风险的信息。

４　用电产品的制造

用电产品的制造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用电产品应提供符合规定的铭牌或标志，以满足安装、使用和维护的要求。

用电产品应提供给用户相关的信息资料。

用电产品如需要强制性认证的，应取得认证证书或标志。非强制性认证的产品应具备有效的型式

检验报告。

５　用电产品的安装与使用

５．１　安装

５．１．１　用电产品的安装

用电产品的安装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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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产品应按照制造商要求的使用环境条件进行安装，如果不能满足制造商的环境要求，应该采取

附加的安装措施，例如，为用电产品提供防止外来电气、机械、化学和物理应力的防护。

一般条件下，用电产品的周围应留有足够的安全通道和工作空间，且不应堆放易燃、易爆和腐蚀性

物品。

５．１．２　电气线路的安装

电气线路应具有足够的绝缘强度、机械强度和导电能力，其安装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当系统接地的形式采用保护接地系统（ＴＴ系统）时，应在电路采用剩余电流保护器进行保护，并且

保护应具有选择性。

保护接地线应采用焊接、压接、螺栓联结或其他可靠方法联结，严禁缠绕或挂钩。电缆线中的绿／黄

双色线在任何情况只能用作保护接地线。

５．１．３　插头插座的安装

插头插座的安装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插拔插头时，应保证电气设备和电气装置处于非工作状态，同时人体不得触及插头的导电极，并避

免对电源线施加外力。

插头与插座应按规定正确接线，插座的保护接地极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单独与保护接地线可靠连接，

不得在插头（座）内将保护接地极与工作中性线连接在一起。

５．２　使用

５．２．１　通用要求

正确选用用电产品的规格型式、容量和保护方式（如过载保护等），不得擅自更改用电产品的结构、

原有配置的电气线路以及保护装置的整定值和保护元件的规格等。

选择用电产品，应确认其符合产品使用说明书规定的环境要求和使用条件，并根据产品使用说明书

的描述，了解使用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及应采取的预防措施。用电产品检修后重新使用前应再次确认。

用电产品应该在规定的使用寿命期间内使用，超过使用寿命期限的应及时报废或更换，必要时按照

相关规定延长使用寿命。

任何用电产品在运行过程中，应有必要的监控或监视措施；用电产品不允许超负荷运行。

用电产品因停电或故障等情况而停止运行时，应及时切断电源。在查明原因、排除故障，并确认已

恢复正常后才能重新接通电源。

正常运行时会产生飞溅火花或外壳表面温度较高的用电产品，使用时应远离可燃物质或采取相应

的密闭、隔离等措施，用完后及时切断电源。

５．２．２　各类产品的特殊要求

移动使用的用电产品，应采用完整的铜芯橡皮套软电缆或护套软线作为电源线，移动时，应防止电

源线拉断或损坏。

固定使用的用电产品，应在断电状态移动，并防止任何降低其安全性能的损害。

０类设备只能在非导电场所中使用，在其他场所不应使用０类设备。

Ⅰ类设备使用时，应先确认其金属外壳或构架已可靠接地，或已与插头插座内接地效果良好的保护

接地极可靠连接，同时应根据环境条件加装合适的电击保护装置。

自备发电装置应有措施保证与供电电网隔离，并满足用电产品的正常使用要求，不得擅自并入电

网。露天（户外）使用的用电产品应采取适用标准的防雨、防雾和防尘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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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用电产品的维修

用电产品的维修应按照制造商提供的维修规定或定期维修要求进行。维修后需要检验的要按规定

进行检验方能投入使用。

用电产品的测试及维修应根据情况采取全部停电、部分停电和不停电３种方式，并设置安全警示标

志及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并由专业人员进行，非专业人员不得从事电气设备和电气装置的维修，但属

于正常更换易损件情况除外；涉及公众安全的用电产品，其相应活动应由具有相应资格的人员按规定

进行。

检修后的电气设备和电气装置，应证明其安全性能符合正常使用要求。不合格的用电产品不得投

入使用，应及时予以报废，并在明显位置予以标识。用电产品拆除时，应对原来的电源端作妥善处理，不

应使任何可能带电的导电部分外露。

长期放置不用的用电产品在重新使用前，应经过必要的检修和安全性能测试。

７　特殊场所和特殊环境条件用电安全的一般原则

７．１　特殊场所的一般原则

在儿童活动场所，应考虑将插座安装在一定的高度，否则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在浴场（室）、蒸汽房、游泳池等潮湿的公共场所，应有特殊的用电安全措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人体

不触及用电产品的带电部分，并当用电产品发生漏电、过载、短路或人员触电时能自动切断电源。

医疗场所的电气装置可参照ＧＢ／Ｔ１６８９５．２４—２００５的规定。

在可燃、助燃、易燃（爆）物体的储存、生产、使用等场所或区域内使用的用电产品，其阻燃或防爆等

级要求应符合特殊场所的标准规定。

７．２　特殊环境条件的一般原则

我国地域广阔，应考虑电气设备及电气装置的特殊环境条件，包括热带、寒冷、高原、工业腐蚀、矿

山、船用等。

在不同特殊环境条件下使用的各类产品，可按其产品特点和使用环境对其的影响，考虑适用的环境

参数和严酷等级，确定用电产品的防护类型。

在特殊环境条件下使用的用电产品，可通过提高设计参数等措施确保：绝缘性能良好、满足各种环

境条件的特殊要求、保持正常运行等。此外，热带环境中的干热型、干热沙漠型和其他特殊环境条件下

户外使用的用电产品应满足一定的外壳防护等级，并能在高温、低温或太阳辐射下正常工作。

８　用电的电磁兼容性（犈犕犆）

在用电的整个区域内，无线电干扰特性允许值应在同一频率的基础上确定，使干扰抑制保持在经济

合理的水平，而且整个频段仍能达到足够的对无线电保护。

电力系统电压的变化、谐波的抗扰性限值应符合产品标准的规定。

用电系统在运行时的辐射骚扰应符合产品标准的规定。

各种用电产品的抗扰性试验和发射试验可参照ＧＢ４８２４—２０１３、ＧＢ４３４３．１—２００９或产品标准规

定的适用方法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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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对人员的要求

电气作业人员应无妨碍其正常工作的生理缺陷及疾病，并应具备与其作业活动相适应的用电安全、

电击救援等专业技术知识及实践经验。

电气作业人员在进行电气作业前应熟悉作业环境，并根据作业的类型和性质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进行电气作业时，所使用的电工个体防护用品应保证合格并与作业活动相适应。

从事电气作业中的特种作业人员应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在取得相应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

方可上岗。

当非电气作业人员有需要从事接近带电用电产品的辅助性工作时，应先主动了解或由电气作业人

员介绍现场相关电气安全知识、注意事项或要求，由具有相应资格的人员带领和指导下参与工作，并对

其安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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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ＧＢ４８２４—２０１３　工业、科学和医疗（ＩＳＭ）射频设备　骚扰特性　限值和测量方法

［４］　ＧＢ／Ｔ１６８９５．２４—２００５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７７１０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医疗

场所

［５］　ＩＥＣ６００５０８２６：２００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Ｐａｒｔ８２６：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ａｌ

ｌａｔｉｏｎｓ

６

犌犅／犜１３８６９—２０１７


